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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刘某某。

被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常州市武进区

人民东路 50号。

法定代表人：钱勤东，该镇镇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0年 11月 16日作出的嘉依复

〔2020〕第 3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于 2021 年 1

月 12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于 2021年 1月 19日

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嘉依复〔2020〕第 3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违法，责令重新答复。

申请人称：1. 本案核心是盖有五个公章的《情况说明》

违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嘉泽镇人民政府等作出的《情况说明》

虽然是 2018年作出，但一直到 2020年 11月 16日才以政府信

息公开的方式提供给申请人。因此，申请人不存在知或应知的

情况，并未超过时效。2. 嘉泽镇政府在嘉依复〔2020〕第 3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称，第二项申请内容为咨询，

不予公开，属违法行为。申请人要求公开作出《情况说明》的

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合法权利，该内容应予公开。

申请人在向本机关提交书面复议申请时，一并提交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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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有：1. 刘某某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表（2020 年 11月 5 日）及 2020 年第 2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接收回执》复印件；3. 嘉依复〔2020〕第 3 号《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答复书》及情况说明复印件；4.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表（2019 年 4 月 1 日）及《嘉泽镇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

印件；5. 关于卞某某占用公共路面违建及嘉泽镇相关回复的

情况说明复印件；6. 武进县厚余乡司法办公室调解协议书复

印件。

被申请人称：1. 被申请人依法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

知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

（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

公开的日常工作。2. 被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程序合

法。被申请人于 2020年 11月 5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表，依法审查后于 2020年 11月 16日制作了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于 2020年 11月 26日向申请人邮寄该

答复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

了答复，并依法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程序合法。3. 被申请

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

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书后，本机关于 2020年 11月 6日作出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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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回执，载明申请人申请获取“1. 嘉泽镇

政府两次回复‘12345’的内容及盖有五个公章的《情况说明》；

2. 嘉泽镇政府两次回复‘12345’的内容及盖有五个公章的《情

况说明》的依据是什么法律、法规、规章条例、文件及相关证

据；3. 公开厚余村委陈家村 7 号的地形图和土地现状图，本

机关无此信息，你应向其他相关部门申请公开，其他相关部门

是什么部门”的信息，申请人当场签字确认。经答复人检索核

实，针对申请人第一项公开内容，已就相关情况作出说明并公

开给申请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

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二项内容为咨询，不属于政府信

息；第三项内容不属于答复人负责公开，已告知并指引申请人

向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综上所述，被

申请人及时履行了法定职责，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复

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在提出书面答复的同时，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依

据有：1.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20 年 11月 5 日）及 2020

年第 2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回执》复印件；2. 信息公

开资料查询记录复印件；3. 嘉依复〔2020〕第 3 号《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情况说明、邮寄资料复印件。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

合法性要求，本机关予以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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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理查明：2020年 11月 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次日，被申请人作出 2020年第 2号《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回执》，明确申请人申请公开“1. 嘉泽

镇政府两次回复 12345的内容及盖有五个公章的《情况说明》；

2. 嘉泽镇政府两次回复 12345 的内容及盖有五个公章的《情

况说明》的依据是什么法律、法规、规章条例、文件及相关证

据；3. 公开厚余陈家村 7 号的地形图和土地现状图，本机关

无此信息，你应向其他相关部门申请公开，其他相关部门是什

么部门的信息。”申请人签字予以确认。11月 15日，被申请

人经办人分别向嘉泽镇党政办、嘉泽镇综合执法局及嘉泽镇建

设局就申请人申请公开信息进行查询，查找到答复 12345平台

的内容及情况说明，但未检索到厚余村委陈家村 7号的地形图

和土地现状图。11月 16日，被申请人作出嘉依复〔2020〕第

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答复申请人“1. 嘉泽镇政

府回复‘12345’内容：经我镇建设、国土、村委、城管等相

关部门现场查看，嘉泽镇厚余村陈家村 9号卞某某（其妻陶美

娟）家原有台阶式平台 20年前建造，目前已比较老旧，进出

有安全隐患。后在原有的平台上进行了拼接，拼接出的部分与

原有的平台高度和宽度一致（高 1.5米，宽 2米）。现场查看

后，该拼接出的部分内部镂空，且未封闭也不用于生活生产用

途，主要便于自家通行，占用的地方是其原有自家房屋的空地，

经认定该平台不属于违建，也未占用公共道路。另盖有五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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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情况说明》见附件 1。2. 第二项申请内容为咨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不属于

政府信息。3. 申请公开的厚余村委陈家村 7号的地形图和土

地现状图，本机关不掌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请你依法向常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获取，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

103 号 1 号楼，联系电话：0519-88060832”，并将情况说明

作为附件向申请人公开。上述答复书及附件材料于 11 月 26

日邮寄申请人。以上事实，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证

实，本机关予以认定。

本机关认为：1. 被申请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第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的方式。”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

法负有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2. 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政

府信息公开答复。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申请人申请

公开的第一项内容，被申请人经查询后，将检索到的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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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申请人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二项内容，

其实质为咨询，并不能指向政府信息，故不是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该答复并无不当；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三项内容，不属

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的政府信息，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告知申

请人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

式，该答复合法。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嘉依复〔2020〕第 3号《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